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 

 

关于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 

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及其法律文件变更的公告 

 
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或“管理

人”）作为管理人管理的“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（以

下简称本集合计划）于 2013年 5月 31日成立。为了持续服务广大投

资者，并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，根据《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

理业务适用<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>操作指引》

的要求，我公司与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开展

了本集合计划的合同变更工作，并已于 2021年 6月 18日取得中国证

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《关于准子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合同变更的回函》（机构部函【2021】1867号）。 

根据《银河安心收益 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第二十七

条中的约定，我公司拟在征询本集合计划投资者意见的基础上按照相

关规定的要求对本集合计划进行变更，具体如下: 

一、变更内容 

1、产品名称由“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变更为

“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； 



2、产品类型由“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变更为“混合型集

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 

3、产品由“中低风险投资品种”变更为“中风险投资品种”。 

4、其他变更的具体内容如调整投资范围、投资比例、收益分配、

巨额赎回、申购起点、申购费率、赎回费率、管理费率、托管费率、

业绩报酬、业绩比较基准、终止条款、估值方法等请查阅拟变更后的

资产管理合同、托管协议、招募说明书。 

二、变更安排 

1、征询意见期 

管理人将经托管人同意后的合同拟变更内容在管理人网站通告

委托人并通过书面形式（手机短信或邮件等方式）征求委托人意见。 

本次变更征询意见期为:2021年 7月 12日至 2021年 8月 6日 

2、回复意见 

请委托人在征询意见期内，书面签署附件《关于银河安心收益 2

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

产管理计划及其法律文件变更公告的回复意见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回复

函》”）反馈意见，未签署《回复函》的委托人或逾期回复的委托人视

为同意合同的变更。 

3、退出安排 

（1）本次变更退出期为: 2021年 8月 9日至 2021年 8月 11日。

不同意变更或回复意见不明确的委托人，可于退出期退出本集合计划，

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



算。 

（2）不同意变更或回复意见不明确但未于退出期退出的，管理

人将在退出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即 8月 11日日终做强制退出处理。 

4、适当性匹配的安排 

本集合计划由“中低风险投资品种”变更为“中风险投资品种”，

适合专业投资者和风险识别、评估、承受能力稳健型、相对积极型、

积极型的投资者。风险识别、评估、承受能力为相对保守型的投资者

需在本次开放期退出本集合计划，若未在本次开放期退出本集合计划，

管理人将在退出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即 8月 11日日终做强制退出处理。 

三、合同变更生效 

征询期结束后，我公司将在公司网站公告本集合计划变更生效事

宜，合同变更生效日为征询意见期结束次一工作日，即 2021 年 8 月

12日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根据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退出开放安排，

持有期不足 1年的份额，退出费率为 1.0%，现管理人将 2021年 8月

9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期间申请退出的份额，退出费率调整至零。

本集合计划由“中低风险投资品种”变更为“中风险投资品种”，适

合专业投资者和风险识别、评估、承受能力稳健型、相对积极型、积

极型的投资者。风险识别、评估、承受能力为相对保守型的投资者需

在本次开放期退出本集合计划，若未在本次开放期退出本集合计划，

管理人将在退出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即 8月 11日日终做强制退出处理。 



2、本公告发布同时向委托人就合同变更事宜征求意见，同时会

以短信或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委托人，敬请各位委托人根据公告要求

予以回复。 

3、委托人同意管理人对合同做出的变更的，如本集合计划变更

生效，对于委托人依据《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》参与

本集合计划获得的本集合计划份额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委托人持 

有的上述份额全部自动转换为“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

资产管理计划”计划份额。对于每份变更后的计划份额，设定九个月

的运作期，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，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

申请。投资者面临在运作期到期日前无法赎回的风险，以及错过当期

运作期到期日未能赎回而进入下一运作期的风险。 

4、我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，本集合计划根据《证券公司大集合

资产管理业务适用<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>操

作指引》的要求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等公开募

集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进行变更，

变更前后产品运作方式、申购赎回、投资、估值、费用、收益分配、

信息露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，请投资者务必仔细阅读变更后的资

产管理合同及招募说明书； 

5、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机构对本集合计划变更事宜所作的任何决

定或意见，均不表明其对本集合计划变更方案或本集合计划的投资价

值和市场前景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。 

如有疑问，可咨询电话: 0755-22657539 



附件 1：关于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银河安

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其法律文件变更的公

告的回复意见函 

附件 2：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

管理合同 

附件 3：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

协议 

附件 4：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

说明书 

 
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1年 7月 9日 

 


